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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版权费？该如何收版权费？

音音乐乐综综艺艺频频陷陷翻翻唱唱授授权权纠纠纷纷
一一批批网网剧剧因因““缺缺证证””下下架架

尴尬：
版权授权无章可循

音著协，是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92年，
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协共
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
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
我国，大多数音乐人都是音著
协的会员，大部分歌曲的版权
也就交由他们打理，少部分版
权归属大型唱片公司或独立音
乐人自己运作。

由于音著协掌握大量版
权，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或演
出主办方需要获得歌曲授权
时，都会先想到它。可问题出现
了，早在2013年，《中国梦之
声》选手许明明参赛时演唱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引
来原作者阿肆所属公司摩登
天空的不满。虽然节目组表示
已向音著协支付过版权费用，
但摩登天空却称并没有授权
音著协代理版权业务。2015
年，《中国好声音》冠军张磊也
被指责在比赛和商演中，未经
授权翻唱了民谣歌手马頔的成
名曲《南山南》。

就此问题，记者登录了
音著协的官方网站，却只发
现了使用音乐表演权，即在
演唱会或音乐会上使用他人
作品的授权许可标准，并未
发现在电视节目中翻唱音乐
作品的许可与收费标准，也
没有找到音著协所拥有版权
的歌曲曲库。随后，记者多次
致电音著协，工作人员始终
表示相关负责人不在，无法
回应。

乱象：
可用门票抵版权费

音著协在处理版权问题时
语焉不详，而当业内人士提起
音著协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印
象都是——— 收钱。

演出行业经常与音著协打
交道，一位从业人士就曾在主
办演唱会时与他们有过交涉。

“原创型歌手办演出还好，如果
非创作型歌手想在演唱会上翻
唱其他人的曲目，就要得到授
权。”据他介绍，关于使用音乐
作品进行表演的使用费有一定
之规，原则上是按使用的曲目
数量、时长收费，与演唱会的票
价和座位数也有关系。

“不过价格是可以谈的。”
他口中的“谈”，指的是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不过有时，音著协
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演出售票
的紧俏程度，提出“用门票抵版
权”，“如果特别火的、票卖得好
的演出，就给他们一些票，卖得
一般的演出，还是直接付钱。”

音乐人李志遇上的事更让
人哭笑不得。李志团队经纪人
迟斌回忆，李志在北京筹办演
唱会时，就有音著协的工作人
员找上门来，称李志要交翻唱
的版权费。“可李志唱的都是著
作权在自己手中的原创歌曲，
根本不涉及翻唱授权啊。”此事
最后不了了之了。

管理：
收益核算需健全

“理论上说，音著协作为保
障音乐人权利的版权管理机

构，在收取版权费时应有一定
之规，不应像从事商业行为一
样议价。”业内评论人王毅认
为，除了存在管理问题，没有对
版权信息进行数字化、系统化
统计，也是病因所在，“版权曲
库不完善，有时甚至说不清一
首歌的版权归属到底是谁，双
方也就将错就错地谈价格。”

对著作权人来说，音乐版权
收益链条的核算也存在漏洞。不
少音乐人反映，在把歌曲版权交
由音著协代理之后，音著协很少
主动为他们维权，或联系他们交
付版税，即便有，也是少得可怜。
据了解，一些知名音乐人一年拿
到的版税仅在百元左右。

音乐人要想知道自己的歌
在什么时候、哪个地点、被谁演
唱或使用，这些具体信息也不
透明。“李志之所以不愿加入音
著协，就是因为加入之后，所有
的版权和著作权交易，从定价
到使用都可以不通过我们来执
行。”迟斌补充道，“如果综艺节
目用了他的歌曲，他反而成了
最后一个知道的。”

王毅认为，国外的一些管
理经验可以借鉴。“国外的音乐
行业，内部分类很细致，摇滚、
电音等每一种音乐类型都有各
自的行业协会或联盟管理版
权，每一首歌、每一条词曲的版
权归属都有数据可查。”此外，
国外也有专门的版权公司计算
收益，管理体系很健全。王毅
说，“国外还有严格的诚信记录
制度，一旦发现有侵权行为，侵
权人以后贷款、出国都可能受
到影响。代价提高了，也就在很
大程度上防止了侵权行为的发
生。”（韩轩）

本报讯 对网络视频内
容加强监管的信号，最近正逐
渐加强。2月7日晚，腾讯视频在
公众号上发布107部网剧下架
的重要通知，与此同时，视频网
站爱奇艺也被发现集中下架了
一批网剧和网络大电影。

两家网站不约而同地要
求片方在2月10日前提供相关
许可证信息，未能如约提供者
将暂时下架。

据了解，这次集中下架主
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
内容被下架的原因，除了片方
不具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许可证》外，还包括许可证
在广电总局的“网络剧、微电
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
系统”中查询不到的情况。

此前，由于网络剧与网络
大电影尚属新兴事物，在内容
监管上，主要采取“网站自审
+观众举报”的方式对内容进
行核查。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标
准下，网络剧和网络大电影一
度出现过集中表现色情暴力、
大打擦边球等混乱情况，并在
观众和业界产生不良影响。自

去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开始频频发文，先后强调
对网络内容的监管问题。2016
年12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宣布，今后在微信、微博等
社交网站上传播影视内容、视
频节目同样纳入监管，且需要
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许可证》。12月19日，总局再次发
布网络视听节目需备案的紧急
通知，投资超过500万元的网剧
或投资超过100万元的网络电
影，都需要进行备案，且备案登
记需填写不少于1500字的节目
内容简介与不少于300字的思
想内涵。

这一系列收紧的政策，都
可以被看作这次网剧和网络
大电影被集中下架的信号。

在大部分业内人士看来，
对网络剧及网络大电影的监
管从严，本质上还是从内容源
头把握视频网站内容的质量
关，要求网络平台与电视台执
行相同审查标准，并非是对网
络内容发展空间的限制，反而
是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的健
康发展。（李夏至）

爆爆米米花花版版的的““速速度度与与激激情情””

本报记者 倪自放

“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已
成好莱坞经典，虽然最新一部
的《速度与激情8》还要过一段
时间上映，但不妨碍类似的影
片提前热热身，比如同样是范·
迪塞尔领衔的《极限特工3》。

同样是动作强片，相对于
“速度与激情”上天入海激情飙
车，并且人和人之间的情愫曲
折而细腻，《极限特工3》在动作
戏上不输“速度与激情”，甚至
更胜一筹，不过在剧情的曲折
和丰富上，就稍逊一些，整体
上，《极限特工3》堪称爆米花版
的“速度与激情”。

中国功夫明星甄子丹饰演
与范·迪塞尔先敌后友的组织
头目，戏份仅次于范·迪塞尔，
是动作担当。影片给人印象最
深刻的动作场景，是范·迪塞尔
和甄子丹骑着摩托在海面“冲
浪”的追击戏，虽然观众都知道
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画面
来自特效，但其激烈壮阔还是
让人叹为观止。

作为爆米花电影的《极限
特工3》在塑造人物方面有一
套，那么多大咖放在一起，每个

人的特性都表达出来了，而不
是让他们沦为范·迪塞尔的人
肉背景，毕竟，整整五十岁的迪
塞尔一个人玩滑板、飙车、打坏
人的戏份，不足以支撑一部动
作大片。印度当红女演员迪皮
卡·帕度柯妮扮演的女猎人与
范·迪塞尔颇有渊源，来自澳洲
冷艳性感的主持人、模特露比·
罗丝则饰演狙击手，女猎人和
狙击手在影片后半段联手出击
的场面激动人心。凭借《吸血鬼
日记》走红的妮娜·杜波夫一改
以往时尚美艳的形象，扮演了
在片中负责呆萌搞笑的技术专
家。影片还有众多体育明星加
入，比如泰国拳霸托尼·贾、终
极格斗冠军迈克尔·比斯平、足
球明星内马尔，内马尔在影片
开始脚踢饮料瓶子击退暴徒的
动作堪称惊艳，应该说，这些体
育明星还是有其观众群的。

影片的中国元素值得关注，
除了戏份堪称男二号的甄子丹，
当红人气演员吴亦凡扮演的机
智帅气的DJ尼克斯，虽然戏份不
足片长的十分之一，但在这部影
片中给人的印象，比他担任男一
号的多部影片都好。吴亦凡更多
地承担了插科打诨、活跃气氛的
任务，表演上偶有亮点。片中不
管是甄子丹还是吴亦凡，完全融
入了剧情推动，而不仅仅是“中
国元素”，这与以往好莱坞影片
中的中国元素完全不同。

“黑马”迪玛希在《歌手》中因翻唱维塔斯的歌曲被控侵权。

新片放眼瞧

近日，迪玛希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维塔斯的歌曲被控侵权，虽然截至目前该事件前因后果并未
明晰，不过其折射出的翻唱授权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音乐类演出，翻唱歌曲要获得授权，可谓天经地义。在国内，只要说到翻唱
版权与授权，人们通常会第一时间想到“音著协”。可在业内人士眼里，音著协已变成了“收钱”的代
名词。在版权维护方面，音著协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何以版权授权到现在还乱成一锅粥？


	A14-PDF 版面

